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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麒卉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37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251571@oa2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451947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四 (376530000A114519478900-1.pdf、376530000A114519478900-

2.pdf、376530000A114519478900-3.PDF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修正之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

及「問答集Q&A」，轉請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10月17日部法一字第

11458664171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查銓敘部前為利調查表之理解及確實填寫，避免公務員因

未諳法令而觸法，爰修正調查表，並配合修正後內容製作

「問答集Q&A」。茲以現行調查表中關於項目1何謂「營利

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類似職務」及項目3

所稱「其他具有營利性質之事務」之說明欄，對於「以營

利為目的之事業」之定義，未明確舉例說明，易使擔任

工、商事業以外之農、林、漁、牧場等負責人之公務員，

誤以為未違反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4條第1項

規定。且近來屢接獲各機關人事單位或公務人員建議調整

調查表項目2所詢事項，爰再酌予修正調查表文字及「問答

集Q&A」部分內容。又修正後之調查表及「問答集Q&A」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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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於該部全球資訊網/下載專區/常用表格下載/人事管理類別

項下。

三、請各機關學校要求適用服務法之現職人員定期（每年或間

年），以及新進人員於就（到）職時，以旨揭最新修正之

版本填具，自行檢視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規定

等情形，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。

四、檢附銓敘部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
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參議室、本府人事處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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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 

填表前基本提示： 

1.本表調查對象，依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2條及第26條

規定，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、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

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，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

象者；但不包括公營事業機構之純勞工、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

務之研究人員、研究技術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。 

所以，在填寫本表以前，請先確認您的所任職務： 

□是  服務法適用對象，請繼續往下閱讀 

□不是服務法適用對象，毋須填寫本表 

2.本表於初任公務員或現職公務員均適用，但部分填寫項目有區分初

任人員或現職人員，而有不同勾選事項或需要注意的事項，請特別

留意。 

3.部分檢查事項下方有加註「說明」者，請務必詳細閱讀「說明」內

容後再謹慎勾選。 

4.部分勾選選項之後有列「◎注意」者，表示後續有應限期辦理事項

或應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或備查，您如有任何疑問，請立即向人事

單位提出並請人事單位協助，以及按「◎注意」事項確實辦理。 

請於次頁開始填答勾選～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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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檢查事項(請逐項勾選) 

1 1-1：有無擔任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類

似職務？ 

□無 

□有〈請續答第1-2題〉 

◎注意： 

1.原本有擔任公司或商業負責人等，雖然已經提出辭職，但是還

沒有完成解任登記，仍應勾選「有」。 

2.所稱「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」，係指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，並

以營利為目的之工、商、農、林、漁、牧、礦冶等事業。 

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類

似職務」，係指： 

1. 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(如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董

事)。 

2. 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(如合夥組織的執行業務合

夥人)。 

3. 依其他法令擔任「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」負責人、董

事、監察人(例如：民宿經營者、金融控股公司董事、監

察人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經理、農場負責人、

畜牧場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、取得漁業證照且實際從

事漁業經營者)。 

4. 其他相類似職務：指公司之非董事，而實質上執行董事

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

揮董事執行業務者。 

1-2：上述職務是不是奉派代表公股，或由機關遴薦兼任？ 

□是 

□否 ◎注意：如您是初任人員，應立即辦理辭職或註銷，至遲應

於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，並且向服務機關繳交有

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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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您是現職人員，可能已經違反服務法第14條規

定，請洽人事單位協助依法處理。 

2 2-1：有無取得(包括投資)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情形 

□無 

□有〈請續答第2-2題〉 

2-2：所任職務對於個人取得(包括投資)股份或出資額的營利

事業，是否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？ 

□否 

□是 — 如您是現職人員，請續答第2-2題 

◎注意：如您是初任人員，應於就(到)職後3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

託予信託業。 

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直接監督或管理」，指填表人所任職機關(構)為

該營利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且填表人所任職務(或即

將擔任的職務)，是對於該營利事業具有監督、管理、准駁

或裁罰等權限的承辦人或各級審核人員。 

2-3：上述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是不是因為依法繼承、接

受贈與或股票分紅等法律原因而當然取得之情形？〈本

題初任人員無須填寫〉 

□是 ◎注意：應於取得股份或出資額後3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託予

信託業。 

□否 ◎注意：可能有違反服務法第14條規定之虞，請洽人事單位協

助依法處理。 

3 除了檢查項目1所列的情形以外，有無從事其他具有營利性質

之事務？ 

□無 

□有 ◎注意：應立即停止營業或相關行為。 

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其他具營利性質之事務」，例如： 

1. 免經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(如攤販、家庭農、林、漁、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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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、家庭手工業者、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)。 

2. 經營電子商務或多層次傳銷。 

3. 從事薦證代言或行銷(不包括參與公務員以自己名義或由

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，對於已形成的個人智慧財產權

及肖像權成品所進行的薦證代言或行銷)。 

4 4-1：有無兼任本職以外的其他公職？ 

□無 

□有〈請續答第4-2題〉 

4-2：上述公職是否經權責機關(構)核發兼職人事派令？ 

□是 

□否 ◎注意：應有法令依據並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，始得兼任他項公

職，如尚未經同意，請速洽人事單位協助依法處理。 

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公職」，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，指各級民意

代表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。 

5 有無兼任領證職業的業務？ 

5-1：有無各種領證職業之執照或證書？ 

□無 

□有             執照(證書)〈請續答第5-2題〉 

5-2：有無因領證職業而辦理相關執業登記？ 

□無 

□有 ◎注意：應有法令依據並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，始得兼任領證

職業的業務，如尚未經同意，請速洽人事單位協助

依法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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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領證職業」，指有專屬管理法規，領有執照或

證書始得執行業務，並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管理之職

業(例如：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師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、

長期照顧服務人員、保險業務員、計程車、Uber 等多元計

程車駕駛等)。 

6 6-1：有無兼任教學工作、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

或團體的職務？ 

□無 

□有〈請續答第6-2題〉 

 說明 — 如屬下列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規定免申請同意的情形，請勾

選「無」： 

1. 各級公務人員協會職務。 

2. 各級公私立學校教師經學校依法令同意借調至機關(構)

服務，應返校義務授課之情形。 

3. 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職務。 

4.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

或管理負責人。 

6-2：兼任上述工作或職務，有無支領報酬？ 

□無 ◎注意：應經權責機關(構)備查，始得兼任，如尚未經備

查，請速洽人事單位協助依法處理。 

□有 ◎注意：應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，始得兼任，如尚未經同

意，請速洽人事單位協助依法處理。 

7 7-1：有無兼任檢查項目4、5、6以外之其他業務？ 

□無 

□有，業務內容          

  〈請續答第7-2題，並請依序回答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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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2：請說明上述兼任其他業務之詳細情形 

1.期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2.工作時間：        (每週/每月時數) 

3.有無報酬：□有 □無 

4.如為不定期或以承接個案方式等情形，無法填具前開

(1)、(2)、(3)欄位時，請概要描述您所兼任其他業

務的情形： 

 

 說明 — 本項目所稱「兼任其他業務」，包括下列業務或工作： 

1. 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。 

2.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反覆從事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。 

3. 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，非經常性、持續性從事同種類行為

之工作。 

1.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2.前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，應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申報同意或備查；如經

審認有違反服務法之情事者，應視個案事實所涉規定，立即針對違法情形

予以處理。 

3.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服務法規定使用，本人同意授

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核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(請親筆簽名) 

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機關(構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 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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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

1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(或訓練機關)應將本表交由

受訓人員先行檢視，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。 

2、如經權責機關(構)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14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，或違反服務法第

15條所定兼職規定者，應依服務法第23條規定，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移付懲戒。 

3、如非屬服務法第15條所規範範圍，或依服務法相關規定免經備查者(例如：本職即

從事領證職業，像是公職醫事人員、公職社會工作師，以及兼任機關或非以營利

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的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等)，由各機關自行審

酌需否於本表填列。 

4、本表檢查事項所涉解釋，可至本部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mocs.gov.tw/)「銓敘

法規」之「解釋函令」項下查詢，填寫時應參閱最新的法規及釋例。 

5、本表是輔助各機關(構)瞭解所屬公務員是否有經營商業及兼職等情事，各機關

(構)得依實務運作及業務屬性需要自行增加檢查事項或酌予調整。 

6、本表於公務員填寫後，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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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書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顏湘芸
聯絡電話：02-82366467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pn0503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一字第11458664171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02000000A114586641701-60-1.pdf、602000000A114586641701-60-2.

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（以下

簡稱調查表）及「問答集Q&A」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監察院民國114年8月25日院台內字第114193051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本部前為利調查表之理解及確實填寫，避免公務員因未

諳法令而觸法，爰修正調查表，並配合修正後內容製作

「問答集Q&A」，於113年9月6日部法一字第1135742621號

函請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，據以辦理機關現職人員及新進

人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事宜。

三、茲以現行調查表中關於項目1何謂「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

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類似職務」及項目3所稱「其他具有營

利性質之事務」之說明欄，對於「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」

之定義，未明確舉例說明，易使擔任工、商事業以外之

農、林、漁、牧場等負責人之公務員，誤以為未違反公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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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4條第1項規定。且近來屢接

獲各機關人事單位或公務人員建議調整調查表項目2所詢事

項，爰再酌予修正調查表文字及「問答集Q&A」部分內容。

又修正後之調查表及「問答集Q&A」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/

下載專區/常用表格下載/人事管理類別項下，併請貴機關

（構）要求適用服務法之現職人員定期（每年或間年），

以及新進人員於就（到）職時，以上開最新修正之版本填

具，自行檢視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規定等情

形，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。

四、另考量公務員如違反服務法所定經營商業或兼職規定，經

權責機關查證屬實，即應依同法第23條規定，按情節輕

重，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，是貴機關（構）就所屬人員填

載之調查表內容，仍應本於權責覈實審認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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